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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產業園區開發管理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 
第一條、第四條、第五條修正案總說明

本府為因應產業園區發展之需要，健全產業發展，前特依產業創新條例第四

十九條第一項規定，設置產業園區開發管理基金（以下簡稱本基金）。後為因應一

百零八年七月二十四日工廠管理輔導法(以下簡稱工輔法)之修正，擬將依工輔法

第二十八條之五第二項規定收取之納管輔導金及第二十八條之七第一項規定收取

之營運管理金，併入本基金專款專用於未登記工廠之管理、輔導、周邊公共設施

改善及其他相關事務，以落實未登記工廠全面納管及就地輔導政策目標，爰擬具

「臺南市產業園區開發管理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修正案，其修正要點如

下： 

一、 修正本基金設置依據及目的。（修正條文第一條） 

二、 增訂未登記工廠所收取之納管輔導金及特定工廠所收取之營運管 

 理金為本基金來源。（修正條文第四條） 

三、 增訂辦理未登記工廠或特定工廠相關業務為本基金用途。（修正條 

 文第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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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產業園區開發管理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 
第一條、第四條、第五條修正案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為因應產業園

區發展之需要，健全產

業發展，管理輔導本市

未登記工廠，依產業創

新條例（以下簡稱產創

條例）第四十九條第一

項及工廠管理輔導法

（以下簡稱工輔法）第

二十八條之七第二項

規定，設置產業園區開

發管理基金（以下簡稱

本基金），並為規範本

基金收支、管理及運用

，特訂定本辦法。 

第一條 臺南市政府（以

下簡稱本府）為因應產

業園區發展之需要及健

全產業園區之管理，特

依據產業創新條例（以

下簡稱本條例）第四十

九條第一項規定，設置

產業園區開發管理基金

（以下簡稱本基金），並

依預算法第九十六條第

二項準用同法第二十一

條規定訂定本辦法。 

考量現行基金規模及管理

便利性，並參酌桃園市、

臺中市等直轄市之立法模

式亦無獨立設置基金，其

實務執行亦尚無窒礙難行

之處，爰修正本基金之設

置依據及目的，將依工輔

法第二十八條之五第二項

及第二十八條之七第一項

規定收取之納管輔導金及

營運管理金納入既有基金

併同規範，確保專款專用

。 

第四條 本基金之來源

如下： 

一、依產創條例第四十

八條規定繳交之

款項。 

二、依產創條例第四十

七條第一項規定

收取之超過成本

收入。 

三、產業園區維護費、

使用費、管理費

、服務費及權利

金。 

四、產業園區開發完成

後之結餘款。 

五、投資產業園區相關

事業之收益。 

六、依工輔法第二十八

第四條 本基金之來源如

下： 

一、依本條例第四十八

條規定繳交之款

項。 

二、依本條例第四十七

條第一項規定收

取之超過成本收

入。 

三、產業園區維護費、

使用費、管理費、

服務費及權利金。 

四、產業園區開發完成

後之結餘款。 

五、投資產業園區相關

事業之收益。 

六、融貸資金之利息。 

七、基金孳息。  

增訂依工輔法第二十八條

之五第二項及第二十八條

之七第一項規定收取之納

管輔導金及營運管理金為

本基金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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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之五第二項及

第二十八條之七

第一項規定收取

之納管輔導金及

營運管理金。 

七、融貸資金之利息。 

八、基金孳息。 

九、由政府循預算程序

之撥款。 

十、依產創條例收取之

回饋金。 

十一、其他有關之收入

。  

八、由政府循預算程序

之撥款。  

九、依本條例收取之回

饋金。 

十、其他有關之收入。 

第五條 本基金之用途

如下： 

一、供產業園區開發之

融貸資金。 

二、產業園區相關事業

之投資。 

三、產業園區或其周邊

相關公共設施之

興建、維護或改

善。 

四、產業園區管理機構

之營運。 

五、產業園區之相關研

究、規劃或宣導

。 

六、產業園區內土地或

建築物，長期未

能租售，致租售

價格超過附近使

用性質相同之土

地或建築物者，

其所增加開發成

第五條 本基金之用途如

下： 

一、供產業園區開發之

融貸資金。 

二、產業園區相關事業

之投資。 

三、產業園區或其周邊

相關公共設施之

興建、維護或改善

。 

四、產業園區管理機構

之營運。 

五、產業園區之相關研

究、規劃或宣導。 

六、產業園區內土地或

建築物，長期未能

租售，致租售價格

超過附近使用性

質相同之土地或

建築物者，其所增

加開發成本利息

之補貼。 

增訂辦理未登記工廠或特

定工廠相關業務為本基金

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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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利息之補貼。 

七、產業園區或其周邊

受影響區域環境

保護之改善。 

八、產業園區內重大公

共意外事故之後

續救助、補償之

定額支出。 

九、依前條第六款規定

收取之納管輔導

金及營運管理金

，應專用於未登

記工廠之管理、

輔導及周邊公共

設施改善，並優

先運用於廢（污

）水處理及排放

機制、空氣污染

之改善。 

十、其他有關之支出。 

七、產業園區或其周邊

受影響區域環境

保護之改善。 

八、產業園區內重大公

共意外事故之後

續救助、補償之定

額支出。 

九、其他有關之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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